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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棱县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十条措施

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

相关法律和省市政策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1.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。发挥国有融资担保公司作用，协调

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绥棱分公司，对有市场前

景、信用度高、成长性好的规上企业，提供单户单次额度 300 万

元以下、期限 1 年以内的贷款担保支持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审计局

2.鼓励企业数字转型。对获评省级数字化（智能）示范车间

所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对获评国

家级数字工厂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4.鼓励企业扩产增量。对规上企业给予扩产增量奖励。对年

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 1 万元的

一次性奖励；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000 万元以上的企

业，给予 3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3.鼓励“专精特新”发展。获评省级专精特新的企业，给予

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的企业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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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年度主营

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 亿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

励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统计局、审计局

5.鼓励“小升规”。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元、

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，在省、市奖励基础上，前三年

每年给予奖励 3 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统计局、审计局、税务局

6.支持县域品牌发展。支持企业在产品包装上依规使用“绥

棱大米”“绥棱大豆”“绥棱黑陶”“绥棱木耳”等地理标志品

牌，且该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生产加工企业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 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市监局、审计局

7.支持数字产业发展。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园，为微型数字经

济企业提供为期三年的孵化器服务。在其孵化期内提供办公场所

并免收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、物业费。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

500 万元以上且年平均用工人数稳定在 30 人以上的数字企业，

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。对入驻本县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0.5

亿元(含 0.5 亿元)、1 亿元以上(含 1 亿元)、1.5 亿元以上(含

1.5 亿元)，经绥棱县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认定的纳税型、

就业型数字经济企业，由县财政分别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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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%、3.3%、3.4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年度奖励不超过 1000

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8.支持企业绿色创新发展。对获评省级绿色供应链核心管理

企业或省级绿色工厂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对获评国家级绿

色供应链核心管理企业或国家级绿色工厂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10

万元。对新获评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在省市奖励基础上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对新获评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 2000 元，并按实际发生研发费用（以税务统计报

账为准）的 5%给予研发补助，单户企业补助额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对新获得授权发明专利的企业，给予每项奖励 1 万元。对新获得

授权实用新型专利（含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）的企业，给

予每项奖励 3000 元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税务局

9.降低企业用电成本。对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

万元以上且同比增长 10%以上、当年用电量同比增长且单位耗电

量同比下降的企业，对新增用电量电费的 1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

单户企业每年度奖励额度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工信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统计局、审计局、电业局、税务局

10.为来绥棱创业人才提供周转公寓。对民营企业全职引进

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以及“双一流”高校本科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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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县城区内无稳定居所的，3 年内免费入住人才公寓。对正、

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（大师级、高级技能人才）分别享受博士研

究生、硕士研究生同等待遇。对引进的重点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

员，由工信局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提出申请，采取一事一

议方式提供周转公寓。

牵头单位：县委组织部（人才办）

配合单位：工信局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本措施适用于市场主体登记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均

在本县行政辖区范围内、实行财务独立核算的民营企业和招商引

资入驻企业。当年发生安全生产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、发

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存在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、列入失信名单

等情形的，不享受本措施规定的相关奖励。

符合本措施规定条件的企业，同时符合本措施之外其他有关

扶持政策规定的，按“从优、就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（另有

规定的除外），由行业主管部门协助企业做好对上申报争取工作。

符合本措施多个奖励（补贴）项目的企业，可重复申报获取。本

措施与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相抵触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和上

级政策执行。

本措施规定的各牵头单位，应当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实

施办法，由绥棱县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统一组织实施并负

责解释。原 2022 年 4 月 25 日印发的《关于推动绥棱民营经济加

快发展的十条措施》（棱办发〔2022〕1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绥棱县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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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绥棱县促进民营经济发展
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召 集 人 潘忠亮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副召集人 王文臣 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局长

宋 睿 县财政局局长

李 振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成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王卫华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

王春秋 县统计局副局长

王殿林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史兆东 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副局长

史晓臣 县工业信息科技局三级主任科员

李 沐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

李 锐 县电业局副局长

吴天宇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佟春梅 县审计局副局长

张春楠 县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

林沫均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赵晓东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郝凤鸣 县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科级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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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振光 县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

蒋春晖 县税务局副局长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工业信息科技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工

业信息科技局局长王文臣同志兼任，负责筹备召开联席会议，统

筹、协调、推进、落实相关工作事宜。联席会议成员由岗位确定，

如成员岗位发生变化，由接任者担任，不再另行发文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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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月 30 日印发


